关于《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（市县级政府2023版）》三级指标第62项工作的

情况说明
我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,聚焦群众关注的热点、难点、痛点问题，坚持多元治理、系统治理、源头治理，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。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机制，探索建立“平台+中心”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。建立县乡村“三级联调”制度，充分发挥司法调解、行政调解、人民调解“三调联动”作用，推进司法调解、行政调解、人民调解有效衔接。
1.深化“一村（格）一警一法律顾问一支民调员队伍”机制。我县按照一警牵头、两员参与、各尽其能、协同高效的原则，创新建立“三员互动”（三员即民警、法律顾问、人民调解员）工作机制，推动“一村（格）一警一法律顾问一支民调员队伍”的深度融合，在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的基础上，形成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强大合力，最大限度把各类风险隐患防范在源头、化解在基层、消灭在萌芽状态。各村的警务室门前又挂了一块“人民调解室”的牌子，“三员”协同开展基础警务工作、协同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、协同开展普法宣传，小小“警务室”实现了“矛盾不上交、平安不出事、服务不缺位”的目标。我县村（居）法律顾问创新工作方式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分包村提供法律服务；法律顾问充分与服务地区司法所以及分包村村两委沟通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，对服务内容进行动态调整，增强服务精准性，提供个性化服务。

2.探索建立了以综治中心为平台纠纷化解的“前沿阵地”。县、乡、村三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中心为依托的“平台+中心”实体化运行机制，建成了以县矛排指挥中心为龙头、27个乡级矛排中心为抓手、555个村级矛排中心为基础的县、乡、村三级矛排组织体系，一支支民调队伍形成了立体化的组织架构，全力构建多元化解、多效合一、多方着力的新时代大调解工作格局，规划实施以来，我县以和谐稳定为目标，充分发挥“三调联动”工作效能，严格落实“村级日排查、乡级周汇总研判、县级月研判”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，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预防、排查、调处矛盾纠纷时的基础性和主力军作用，有力地维护了辖区社会和谐与稳定。村级矛排中心作为纠纷化解的“前沿阵地”，主要调处一般矛盾纠纷，在遇到复杂疑难或重大矛盾纠纷时，及时上报乡级矛排中心进行研判、化解；属于重大矛盾纠纷的，及时书面上报县矛排指挥中心指导调处，必要时县乡村三级矛排中心联合调处或县矛排指挥中心直接调处，实现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乡、矛盾不上交”的目标。
3.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机制。创新实施“七晚工作法”。建立工作专班，连续七晚、每晚不低于3个小时到信访群众家中拜访，变上访为下访。乡村两级组建“5人小组”矛调队伍。包含专职调解员、法律顾问各1名、“五老”人员、法律明白人、一村（社区）一警等兼职调解员。完善“三调联动”工作机制，探索完善“诉调对接”“访调对接”专业机制，搭建集诉讼服务、诉调对接、涉诉信访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，切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维护群众利益的最前面，有效缓解法律服务专业力量不足问题。

4.持续加强信访矛盾调处化解工作。我县积极推动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化解。为有效化解全县涉法涉诉信访积案，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，从2023年2月至4月，在全县政法系统开展集中治理涉法涉诉领城重复信访积案专项行动，5月至10月底开展涉法涉诉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活动。政法各单位运用“七晚工作法”和“当日工作法”，做到控新治旧，有效化解了一大批重大疑难信访问题：信访长达十多年鲍淑丽、王永祥、徐文现等问题得到化解，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，树立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，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。2023年以来政法各单位共办结各类涉法涉诉信访案件109件，信访事项受理率、办结率均达到了100%，全面优化服务，起到了办初访、控增量、防变量的效果。

截至目前，我县已累计化解矛盾纠纷22428件，调解率达100%，调成率达到98%。我县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通过实施“三级联调”“三所（庭）联动”“三员互动”“三三”工程，积极探索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的新路径，全力构建多元化解、多方联动、多效合一的人民调解工作新格局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，化解在萌芽状态，让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在鲁山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，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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